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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当升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应收账款诉讼及回款进展的公告 

 

 

 

 

 

北京当升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当升科技”或“公司”）于 2019

年 11月 12日披露了公司及子公司江苏当升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称“江苏当

升”）与深圳市比克动力电池有限公司（以下称“深圳比克”）、郑州比克电池有

限公司（以下称“郑州比克”，深圳比克和郑州比克合称“比克公司”）有关应收

账款诉讼事项，并于 2019年 12月 3日、2020 年 1月 22日、4月 16 日分别在临

时公告和定期报告中披露了本次应收账款诉讼及回款的进展情况，具体内容详见

巨潮资讯网。现将公司近期应收账款诉讼和回款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案件诉讼进展情况 

1、江苏法院审理进展 

本案件在南通中院目前处于一审程序中，深圳比克、郑州比克均提出了管辖

权异议及超范围查封异议。经过南通中院审理，管辖权异议已由南通中院做出一

审裁定，驳回了深圳比克、郑州比克的管辖权异议，深圳比克、郑州比克目前就

该裁定已经上诉至江苏高院，江苏高院目前正在审理当中。关于超范围查封，南

通中院于 2020年 4月 22日就比克主张的超范围查封所涉财产以摇号方式确定评

估机构，初步选定海安海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为本次诉讼保全资产的评估机构。 

2、北京法院审理进展 

本案件在北京二中院目前处于一审程序中，深圳比克、郑州比克均提出了管

辖权异议及超范围查封异议。关于管辖权异议，北京高院于 2019 年 12 月 30 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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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终审裁定，驳回了深圳比克、郑州比克的管辖权异议。关于超范围查封，北

京二中院已经驳回深圳比克、郑州比克的异议申请，目前郑州比克、深圳比克正

在向北京高院申请复议。 

 

二、比克公司回款进展情况 

2019 年 11 月 8 日，比克公司向公司出具了还款计划，计划到 2020 年 4 月

份，向公司归还应收款项 12,000万元。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比克公司仅于 2019

年 11 月底向公司提交了 750 万元建信融通融信签收凭证和 18.75 万元银行承兑

汇票，鉴于建信融通融信签收凭证出具方不承诺或保证到期兑付，因此公司未将

此凭证作为回款处理。除上述 18.75万元银行承兑汇票外，本公司未收到其他回

款。目前，比克公司电池业务开工率不足及其下游整车厂商客户拖欠货款情况仍

未改变，其偿付能力未见实质性改善。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1、南通法院最终确定本次诉讼保全资产的评估机构后，如果原告和被告双

方无异议，评估机构将对公司所查封的保全资产正式开展评估工作。如果评估机

构经评估后认定，公司保全资产的价值明显超出公司的债权金额，则可能被法院

认定为超范围查封，存在法院解除比克公司部分资产保全措施的可能性，从而对

公司债权得到全部清偿带来一定风险。 

2、受疫情影响，比克公司的经营及偿付能力不确定性加大，如果比克公司

无法在年内偿还相应金额的欠款，公司存在进一步计提应收账款坏账减值准备的

风险。因此，公司提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当升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 4月 23日 

 


